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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工信部 2019 年度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19〕245 号文），

计划编号 2019-1126T-JB。 

【项目概况】 计划项目名称：烟气余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计划完成时间：2021 年；计划

下达时的主要起草单位：同方节能装备有限公司。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0 年 3 月，项目的牵头单位同方节能装备有限公司在冷标委秘书处

的协助下，联手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相关人员随即展开

了广泛的现场测试和调研，随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整理，并参考现有相关标准，针

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详实周密的讨论，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初稿。2020 年 11

月 17 日，同方节能装备有限公司会同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召开了标准讨论会，根据会议讨

论的结果，工作组对标准进行了完善，并形成了《烟气全热余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标准的

征求意见稿草案。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原则性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严格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2）适应性标准充分反映当前国内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便于生产，宜于应用；标准规定的技术

要求符合用户要求，保护消费者利益；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先进性标准考虑最新科研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进步；有利于推进

北方地区冬季高效清洁取暖工作进程，推动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以下简称“机组”）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

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蒸汽、燃油、燃气、烟气、热水和导热油等热能为加热源的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

锂吸收式热泵机组。 

2.1 名义制热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第 4.3.1 条规定了机组的名义工况和性能参数，本标准第 5.6.5 条和 5.6.6 条分别规定了机

组的变工况性能和部分符合性能，本标准第 6 条规定了机组的试验方法。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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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当前，广大北方地区采暖时使用的燃煤、燃气锅炉燃烧后排出的烟气中含有大量水蒸气，大部

分烟气热量被排放到空气中，水蒸气遇室外冷空气后凝结，随着烟气排放，形成“白烟”，造成了

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作为用着节能减排技术，能有效减少烟气

中 NOx、SO2 等污染物排放，同时使排烟温度减低到 30℃以下，回收烟气中的显热和水蒸气的潜热，

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减少“白烟”，符合国家的节能减排大政方针。然而，国内却尚无此类设备

的产品标准。因此本次标准制定，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的先进技术成果，对烟气

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型式、型号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进行了规定，为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以确保相关产品在实际使

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为产品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是以水为制冷剂，溴化锂溶液为吸收剂，将发生器或高压发

生器加热源的热量和蒸发器通过直接或间接换热器吸收的低温烟气中的烟气显热和水蒸气潜热的热

量，转移到吸收器和冷凝器热水中的设备。国内许多厂家在其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方面已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多种型号规格的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均已经过生产实践验证，用户遍

布北方地区，对使用效果和采暖经济性均反映良好。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起草单位通过对产品进行委托型式检验和采暖季现场测试，对

RBY-20-115/105-80/30-45/70 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验证。有关测试

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试验验证数据 

型号 RBY-20-115/105-80/30-45/70 

名义制热量/MW 20.5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kW 11.6 

热源水入口温度℃ 114.7 

热源水出口温度℃ 105.3 

烟气入口温度℃ 82.3 

烟气出口温度℃ 28.7 

热水入口温度℃ 44.6 

热水出口温度℃ 71.2 

噪声（室内机组/室外机组）dB(A) 47.0/57.8 

经过对比分析，各主要性能指标均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

技术要求既先进合理，又切实可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燃煤、燃气、燃油锅炉燃烧后排出的烟气中含有大量水蒸气，占排放烟气比例的 18%左右。大

部分烟气热量被排放到空气中，水蒸气遇室外冷空气后凝结，随着烟气排放，形成“白烟”。烟气

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减少了烟气中 NOx、SO2 等污染物排放，同时使排烟温度减低到 30℃

以下，回收烟气中的显热和水蒸气潜热，减少能源消耗的同时减少“白烟”。符合国家的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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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方针。 

本标准为制定项目。通过本标准制定，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的先进技术成果，

对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型式、型号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进行了规定，以确保相关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本标准为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填补了国内

外此类设备的产品标准空白。同时，对引导和规范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的发展，以及

产品的大规模推广应用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和国外标准，本标准没有采标。也未测试过国外的样品、

样机。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由于政府节能减排及消白工程招投标急需使用本标准，且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过渡性时期需

求，故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因“全热回收”比“余热回收”更能正确表达回收热量来自烟气显热和水蒸气潜热，更容

易被理解，更利于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技术的推广，在 2020 年 11 月 17 日，同方节能

装备有限公司会同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召开了标准讨论会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标准

的名称在起草阶段由“烟气余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热泵”调整为“烟气全热回收型溴化锂吸收式

热泵”。 

 


